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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负责任行为准则、规则和原则减少 

外层空间威胁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 

2023 年 1 月 30 日至 2 月 3 日，日内瓦 

议程项目 6(c) 

审议大会 A/RES/76/231 号决议第 5 段所载问题 

就与国家对外空系统的威胁有关的负责任行为的 

可能准则、规则和原则提出建议，包括酌情说明 

它们如何有助于谈判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 

包括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文书 

  加拿大就不具约束力的负责任行为相关准则、规则和原则提

出的建议 

  由加拿大提交* 

1. 外层空间技术有着改变经济、连接社会并为加强国际合作提供新途径的潜

力。但是，外层空间也可能被用于不符合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目的。促进出于和平

目的利用外空，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因为即使只是一个国家有不良行为，也会

危及所有国家利用外空。 

2. 为促进和平且稳定的外空环境，加拿大虑及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二次会议

上讨论的现有的和正在浮现的威胁，就自愿性的、不具约束力的负责任国家行为

相关准则、规则或原则重申意见并提出建议如下，以供审议。 

 一. 当前概况 

3. 加拿大认为，应在现行法律框架内考虑新的准则、规则和原则，这一点很重

要。加拿大提出以下并非详尽无遗的要点，其中重申了现行的法律框架和规范框

架。 

4. 外层空间并非法外之地。国际法，包括《联合国宪章》和国际人道法在内，

适用于外层空间活动。遵守国际法，对于维护外层空间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必不可

少。 

  

 * 因提交方无法控制的情况，本文件迟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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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外层空间适用国际人道法，如同在地球上适用一样，绝不会使冲突合法

化，也绝不会鼓励冲突。在外层空间适用国际人道法，也并不意味着外空冲突不

可避免。国际人道法适用于所有武装冲突，无论冲突发生在哪里，以便对敌对行

动进行规范，目的在于尽量减少对平民的影响，避免不必要的苦痛。即使在地上

冲突可能涉及外空资产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6. 批准、执行和坚持奉行外空活动相关国际法律框架，可以极大地促进和平、

稳定的外空环境。这其中包括四项核心外空条约，尤其是作为外空治理基石的

《外层空间条约》(《外空条约》)。 

7. 自愿性的、不具约束力的外层空间负责任国家行为相关准则、规则和原则，

可以减少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面临的威胁。外空内的某些行动尽管根据国际法属合

法行动，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被视为具有威胁性或可导致局势升级，引起不必要

的争端，甚至可能引发冲突。准则使国际社会可就可接受行为设定相关标准。这

些标准若得到遵守，可以降低威胁感，减少发生误解、局势升级或爆发冲突的可

能性。 

8. 不具约束力的原则，可为建立共识和信任提供务实的第一步，并为将来出台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措施奠定基础。务应指出的是，在联合国大会第一届专门讨论

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1978 年)上首次提出的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概念，从未授

权出台一项特定的文书。1 这些措施相互并不排斥，也不排除将来最终会通过其

他文书，包括条约在内。 

9. 根据《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准则》(《海牙行为准则》)，各国应预先

就发射活动发出通知。各国还应与可能会受到可能危及人员和财产的重返大气层

碎片(例如火箭级)影响的国家进行协调。有效且及时的沟通，可有助于避免误解

意图，尤其是在局势高度紧张的时候。 

10. 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是有益的机制，可有助于增进国家间的合作、透明

度、可预测性和稳定性。各国应落实联大第 68/50 号决议以协商一致方式核可的

2013 年外层空间活动中的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问题政府专家组的建议(A/68/ 

189)。其中包括关于提升外层空间活动透明度的第四节，其中第 37 和第 38 段着

重指出，各国应就本国在利用外空方面的政策、重大外空军事支出以及其他与国

家安全有关的外空活动，公布相关信息。 

 二. 提议的准则、规则和原则 

11. 作为一个务实的起始点，加拿大提出以下原则。这些步幅不大但效果立显的

步骤，可能有助于为将来达成更全面的协议奠定基础。 

12. 各国应避免采取故意造成外空物体物理损坏或摧毁从而生成长期存在碎片的

行动。 

  

 1 “为了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应当本着《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

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的精神，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并进行适当的国际谈判。”(A/S-10-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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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各国应确保未经事先协商和同意，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卫星不会与另一国管辖

或控制下的卫星发生物理互动。 

14. 各国应确保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卫星不会以损害卫星安全运行的方式与另一国

管辖或控制下的卫星进行抵近操作。 

15. 各国不应在知情情况下进行或支持故意破坏或阻碍向公众提供基本服务的关

键基础设施所用卫星运行的行动。2 

16. 各国应就本国的外空政策、战略和活动公开分享信息。 

17. 各国应建立沟通渠道，就其登记册上的外空物体的活动发出通知，以减少误

解和误会。 

 三. 下一步举措 

18. 与制定 1967 年《外层空间条约》相似的是，制定加强外空安全的有效措施

是一个叠代递进过程，每一步都在上一步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不限成员名额工作

组已大大拓展了围绕秘书长关于通过负责任行为相关准则、规则和原则减少外空

威胁问题的报告(2021 年)当中最初提出的一些准则进行的讨论。正在形成的一项

共识是，准则可有助于出台力度更大的措施，例如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在所

有会员国之间开展讨论，对于形成共识一直必不可少。本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为

进一步采取举措制定负责任行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加拿大鼓励继续开展包容且

透明的进程。制定加强外空安全的措施是一项长期承诺，有赖于所有国家的持续

参与。 

 

 

     

  

 2 关键基础设施的例子包括向公众提供基本服务的设施，例如但不限于医疗保健、能源、水和

卫生设施、教育、金融服务、交通，以及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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